
國立中興大學申請教育學程「推薦遴選小組」初審辦法 
民國八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第一四一次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一００年七月十四日第二一七次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一０二年三月十三日第二三一次系務會議通過 

一、本辦法依據本校修習教育學程之相關規定並參酌本系實際狀況訂定之。 

二、「推薦遴選小組」負責辦理推薦遴選之初審事宜，其成員由系主任、各年級導師

及本系學生事務委員會委員組成之，並由系主任擔任召集人。研究生部分，另

由系主任、研究生導師及學生事務委員會委員代表執行評審。 

三、初審申請資格： 

(一)大學部學生在學期間學業總平均成績六十五分（含）以上。 

(二) 研究所學生大學在學期間學業總平均成績六十五分（含）以上且研究所學

業總平均成績七十五分（含）以上。 

(三) 大學部與研究所學生在學期間平均操行成績八十二分以上。 

四、評分項目及比例： 

初審成績占總成績70﹪，複審成績占總成績30﹪ 

(一) 學業成績排名(占 35%)：依學生於系所成績排名計算。 

(二) 資料審查(占 35%)：以學科(領域、群科)為單位，由該學科(領域、群科)

之專門課程認定系（所）之所屬學院，組成推薦遴選小組依學生繳交之

自傳、修習計畫書、推薦函進行評分。 

(三) 複審成績由師培中心主任、中心專任教師及教育相關學者組成審核小組，

以口試方式予以評定、推薦。 

五、申請日期及表件： 

（一）申請日期：依各年度規定各系收件日期。 

（二）應繳表件： 

１.教育學程「申請表」 

２.歷年成績單 

３.生涯規畫及推薦表 

４.服務表現具體證明 

５.其他相關規定應繳證件 

六、其他相關規定，依本校教育學程中心之公告辦理之。 

七、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在修正前得由小組召集人依相關規定裁量決行之。 

八、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備註： 

1.修習教育學程者，於「教育實習」前一年八月底前，先行至系上認定其「教育專門課程」。 

2.申請教育學程者，除中文系外，須修畢「國立中興大學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國文

科」科目及學分一覽表」之必備學分數 20學分，其中「中國文學史」、「中國思想史」二科必

選，「文字學」、「聲韻學」、「訓詁學」三科必選一科。 

 



教育部 102年 6 月 14日臺教師(二)字第 1020091169號函核定 

 

國立中興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 

「國文科」科目及學分一覽表 
科 目 名 稱 國文 

要 求 總 學 分 數 44 必備學分數 28 選備學分數 16 

適合培育之相關學

系、研究所（含輔系） 
中國文學系、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 

類型 科目名稱 相似科目名稱 學分數 備註 

必 

備 

科 

目 

語言學概論  2 

 

臺灣文學史 臺灣文學 2 

中國文學史  2 

中國思想史  2 

臺灣文化概論  2 

文字學  

4選 1 

2 

聲韻學  2 

訓詁學  2 

臺灣語言概論  2 

修辭學  
2選 1 

2 

文法學 中國文法 2 

國學導讀  2 

文學概論  2 

歷代文選及習作  3 

詩選及習作  3 

詞曲選及習作 詞曲選 2 

小說選讀及習作  2 

小計 28 36  

選 

備 

科 

目 

詩經  

至少修

習 1科 

2 

就左列選備

科目至少修

習 16學分 

楚辭  2 

左傳  2 

史記  2 

論孟(學庸)  

至少修

習 1科 

2 

荀子  2 

老莊  2 

宋明理學  2 

文心雕龍  

至少修

習 1科 

2 

專家詩  2 

專家詞  2 

現代小說  2 

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  2 

昭明文選  2 

應用文及習作 語文表達及應用 

至少修

習 1科 

2 

作文教學指導  2 

治學方法  2 

詞彙學  2 



書法  2 

小計 38  

說     明 

1. 本表應修必備科目 28學分，選備科目 16學分，共計至少 44學分。 

2. 本表依據「普通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及「普通高級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內涵

訂定。 

3. 選備科目每類至少修習 1科，至少修習 16學分。 

4. 必備科目之「文學概論」、「詩選及習作」、「詞曲選及習作」「歷代文選及習作」

之選材只要符合本國語文及文化皆屬相似科目。 

5. 選備「專家詩」、「專家詞」之選材只要符合本國語文或本國作家之詩、詞皆屬相似

科目，不限定特定作家。 

 

 


